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簡字第669號

原      告  陳永昇    （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陳宜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魏冠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3

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452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6，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南市○里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

房屋）之所有權人，兩造於民國113年2月28日就系爭房屋簽

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間之水費及

電費由被告負擔，並約定系爭房屋係供居住使用，不得作為

營業用途。嗣因被告違反系爭租賃契約之約定，原告業已提

前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然被告迄今尚積欠水電費共計新臺幣

（下同）18,452元未繳，且被告於租賃期間未經原告同意，

經營「擺渡食堂」而在系爭房屋1樓外面吊掛帆布、在系爭

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潢，已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

系爭房屋毀損，原告僱工拆除、重新油漆並清潔環境，因此

支出96,000元而受有損害，爰依系爭租賃契約第5條、第11

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水電費18,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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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及損害賠償96,000元（共計114,452元）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4,452元，及自113年12月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關於原告請求給付水電費部分不爭執，同意給付

18,452元。關於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爭執，原告當初就被

告在系爭房屋經營「擺渡食堂」且在1樓外面吊掛帆布，並

未表示反對意見，又被告並未在系爭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

潢，原告應提出證據證明之；再者，被告曾於113年9月11日

與原告達成和解，約定就系爭租賃契約之一切糾紛以30,000

元和解，被告並於當日簽發票面金額各10,000元之本票3紙

交予原告，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營簡字卷第71至72頁）：

　㈠兩造於113年2月28日就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簽立系爭租賃契

約（營司簡調字卷第19至42頁），約定水費及電費由被告自

行負擔（第5條），且系爭房屋係供居住使用，不得做為營

業用途（第7條）。

　㈡被告於承租期間，於系爭房屋經營「擺渡食堂」，並在騎樓

擺放瓦斯桶及爐具等，經原告於113年6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

通知被告限期停止上開行為，該存證信函於113年6月5日送

達被告（營司簡調字卷第49至58、73至74頁），被告仍未停

止。原告嗣於113年6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其已違反

系爭租賃契約第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約定，依系爭租賃契約

第1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之約定，向被告為提前終止系爭

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該存證信函於113年6月18日送達被告

（營司簡調字卷第59至62頁、營簡字卷第29至32頁），依系

爭租賃契約第16條第2項之約定，系爭租賃契約於113年7月1

8日終止。被告並已於113年9月11日遷離系爭房屋。

　㈢被告於承租期間積欠之水電費共計18,452元，被告同意給

付。

四、得心證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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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㈠關於水電費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應自行負擔承租系爭房屋期間所生之水費及電

費，且被告迄今尚積欠水電費共計18,452元等事實，為被告

自認（營簡字卷第70頁），自堪信為真實，是原告依系爭租

賃契約第5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水電費共計18,452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

1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主張被告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致系爭房屋毀損，應賠償原告所受損害96,000元等

語，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自應由原告就其

所主張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系爭租賃契約第11條第2項、第3項約定：「承租人應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使用租賃住宅；承租人違反前

項義務，致租賃住宅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

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租賃住宅之性質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

毀損者，不在此限。」（營司簡調字卷第24頁），而觀諸原

告所提出之照片及估價單（營司簡調字卷第47頁、營簡字卷

第49至51頁），僅能認定被告在系爭房屋經營餐廳之外觀及

原告於113年9月14日支出全室油漆費用85,000元、居家清潔

費用11,000元等事實，無從遽認被告經營「擺渡食堂」而在

系爭房屋1樓外面吊掛帆布之行為已致系爭房屋毀損及被告

確有如原告所主張在系爭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潢而致系爭房

屋毀損之情事，原告復未舉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依

系爭租賃契約第11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主張被告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尚無足採，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96,000元及

法定遲延利息，應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5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

8,452元及自113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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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

明。

七、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

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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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魏冠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452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6，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南市○里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兩造於民國113年2月2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間之水費及電費由被告負擔，並約定系爭房屋係供居住使用，不得作為營業用途。嗣因被告違反系爭租賃契約之約定，原告業已提前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然被告迄今尚積欠水電費共計新臺幣（下同）18,452元未繳，且被告於租賃期間未經原告同意，經營「擺渡食堂」而在系爭房屋1樓外面吊掛帆布、在系爭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潢，已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系爭房屋毀損，原告僱工拆除、重新油漆並清潔環境，因此支出96,000元而受有損害，爰依系爭租賃契約第5條、第11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水電費18,452元及損害賠償96,000元（共計114,452元）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4,452元，及自113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關於原告請求給付水電費部分不爭執，同意給付18,452元。關於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爭執，原告當初就被告在系爭房屋經營「擺渡食堂」且在1樓外面吊掛帆布，並未表示反對意見，又被告並未在系爭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潢，原告應提出證據證明之；再者，被告曾於113年9月11日與原告達成和解，約定就系爭租賃契約之一切糾紛以30,000元和解，被告並於當日簽發票面金額各10,000元之本票3紙交予原告，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營簡字卷第71至72頁）：
　㈠兩造於113年2月28日就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簽立系爭租賃契約（營司簡調字卷第19至42頁），約定水費及電費由被告自行負擔（第5條），且系爭房屋係供居住使用，不得做為營業用途（第7條）。
　㈡被告於承租期間，於系爭房屋經營「擺渡食堂」，並在騎樓擺放瓦斯桶及爐具等，經原告於113年6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限期停止上開行為，該存證信函於113年6月5日送達被告（營司簡調字卷第49至58、73至74頁），被告仍未停止。原告嗣於113年6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其已違反系爭租賃契約第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約定，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之約定，向被告為提前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該存證信函於113年6月18日送達被告（營司簡調字卷第59至62頁、營簡字卷第29至32頁），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6條第2項之約定，系爭租賃契約於113年7月18日終止。被告並已於113年9月11日遷離系爭房屋。
　㈢被告於承租期間積欠之水電費共計18,452元，被告同意給付。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水電費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應自行負擔承租系爭房屋期間所生之水費及電費，且被告迄今尚積欠水電費共計18,452元等事實，為被告自認（營簡字卷第70頁），自堪信為真實，是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5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水電費共計18,45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1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主張被告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系爭房屋毀損，應賠償原告所受損害96,000元等語，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系爭租賃契約第11條第2項、第3項約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使用租賃住宅；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住宅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租賃住宅之性質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營司簡調字卷第24頁），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照片及估價單（營司簡調字卷第47頁、營簡字卷第49至51頁），僅能認定被告在系爭房屋經營餐廳之外觀及原告於113年9月14日支出全室油漆費用85,000元、居家清潔費用11,000元等事實，無從遽認被告經營「擺渡食堂」而在系爭房屋1樓外面吊掛帆布之行為已致系爭房屋毀損及被告確有如原告所主張在系爭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潢而致系爭房屋毀損之情事，原告復未舉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1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尚無足採，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9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應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5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8,452元及自113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簡字第669號
原      告  陳永昇    （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陳宜汶  


訴訟代理人  魏冠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3
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452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5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6，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南市○里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
    ）之所有權人，兩造於民國113年2月2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租
    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間之水費及電費
    由被告負擔，並約定系爭房屋係供居住使用，不得作為營業
    用途。嗣因被告違反系爭租賃契約之約定，原告業已提前終
    止系爭租賃契約，然被告迄今尚積欠水電費共計新臺幣（下
    同）18,452元未繳，且被告於租賃期間未經原告同意，經營
    「擺渡食堂」而在系爭房屋1樓外面吊掛帆布、在系爭房屋1
    樓增設木板裝潢，已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系爭房
    屋毀損，原告僱工拆除、重新油漆並清潔環境，因此支出96
    ,000元而受有損害，爰依系爭租賃契約第5條、第11條第2項
    、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水電費18,452元及損
    害賠償96,000元（共計114,452元）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4,452元，及自113年12月5日起至
    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關於原告請求給付水電費部分不爭執，同意給付
    18,452元。關於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爭執，原告當初就被
    告在系爭房屋經營「擺渡食堂」且在1樓外面吊掛帆布，並
    未表示反對意見，又被告並未在系爭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潢
    ，原告應提出證據證明之；再者，被告曾於113年9月11日與
    原告達成和解，約定就系爭租賃契約之一切糾紛以30,000元
    和解，被告並於當日簽發票面金額各10,000元之本票3紙交
    予原告，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營簡字卷第71至72頁）：
　㈠兩造於113年2月28日就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簽立系爭租賃契
    約（營司簡調字卷第19至42頁），約定水費及電費由被告自
    行負擔（第5條），且系爭房屋係供居住使用，不得做為營
    業用途（第7條）。
　㈡被告於承租期間，於系爭房屋經營「擺渡食堂」，並在騎樓
    擺放瓦斯桶及爐具等，經原告於113年6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
    通知被告限期停止上開行為，該存證信函於113年6月5日送
    達被告（營司簡調字卷第49至58、73至74頁），被告仍未停
    止。原告嗣於113年6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其已違反
    系爭租賃契約第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約定，依系爭租賃契約
    第1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之約定，向被告為提前終止系爭
    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該存證信函於113年6月18日送達被告
    （營司簡調字卷第59至62頁、營簡字卷第29至32頁），依系
    爭租賃契約第16條第2項之約定，系爭租賃契約於113年7月1
    8日終止。被告並已於113年9月11日遷離系爭房屋。
　㈢被告於承租期間積欠之水電費共計18,452元，被告同意給付
    。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水電費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應自行負擔承租系爭房屋期間所生之水費及電
    費，且被告迄今尚積欠水電費共計18,452元等事實，為被告
    自認（營簡字卷第70頁），自堪信為真實，是原告依系爭租
    賃契約第5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水電費共計18,452元，
    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
    1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主張被告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
    義務，致系爭房屋毀損，應賠償原告所受損害96,000元等語
    ，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自應由原告就其所
    主張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系爭租賃契約第11條第2項、第3項約定：「承租人應
    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使用租賃住宅；承租人違反前
    項義務，致租賃住宅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
    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租賃住宅之性質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
    毀損者，不在此限。」（營司簡調字卷第24頁），而觀諸原
    告所提出之照片及估價單（營司簡調字卷第47頁、營簡字卷
    第49至51頁），僅能認定被告在系爭房屋經營餐廳之外觀及
    原告於113年9月14日支出全室油漆費用85,000元、居家清潔
    費用11,000元等事實，無從遽認被告經營「擺渡食堂」而在
    系爭房屋1樓外面吊掛帆布之行為已致系爭房屋毀損及被告
    確有如原告所主張在系爭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潢而致系爭房
    屋毀損之情事，原告復未舉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依
    系爭租賃契約第11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主張被告應負損
    害賠償責任，尚無足採，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96,000元及
    法定遲延利息，應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5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
    8,452元及自113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
    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
    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
七、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
    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
    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民事判決
113年度營簡字第669號
原      告  陳永昇    （住址詳卷）
訴訟代理人  秦睿昀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陳宜汶  


訴訟代理人  魏冠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等事件，本院柳營簡易庭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8,452元，及自民國113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百分之16，餘由原告負擔。
四、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為門牌號碼臺南市○里區○○路000號房屋（下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人，兩造於民國113年2月28日就系爭房屋簽立租賃契約（下稱系爭租賃契約），約定租賃期間之水費及電費由被告負擔，並約定系爭房屋係供居住使用，不得作為營業用途。嗣因被告違反系爭租賃契約之約定，原告業已提前終止系爭租賃契約，然被告迄今尚積欠水電費共計新臺幣（下同）18,452元未繳，且被告於租賃期間未經原告同意，經營「擺渡食堂」而在系爭房屋1樓外面吊掛帆布、在系爭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潢，已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系爭房屋毀損，原告僱工拆除、重新油漆並清潔環境，因此支出96,000元而受有損害，爰依系爭租賃契約第5條、第11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積欠之水電費18,452元及損害賠償96,000元（共計114,452元）等語。
　㈡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14,452元，及自113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答辯：關於原告請求給付水電費部分不爭執，同意給付18,452元。關於原告請求損害賠償部分爭執，原告當初就被告在系爭房屋經營「擺渡食堂」且在1樓外面吊掛帆布，並未表示反對意見，又被告並未在系爭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潢，原告應提出證據證明之；再者，被告曾於113年9月11日與原告達成和解，約定就系爭租賃契約之一切糾紛以30,000元和解，被告並於當日簽發票面金額各10,000元之本票3紙交予原告，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營簡字卷第71至72頁）：
　㈠兩造於113年2月28日就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屋簽立系爭租賃契約（營司簡調字卷第19至42頁），約定水費及電費由被告自行負擔（第5條），且系爭房屋係供居住使用，不得做為營業用途（第7條）。
　㈡被告於承租期間，於系爭房屋經營「擺渡食堂」，並在騎樓擺放瓦斯桶及爐具等，經原告於113年6月4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限期停止上開行為，該存證信函於113年6月5日送達被告（營司簡調字卷第49至58、73至74頁），被告仍未停止。原告嗣於113年6月14日寄發存證信函通知被告其已違反系爭租賃契約第7條第1項及第2項之約定，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6條第1項第4款及第5款之約定，向被告為提前終止系爭租賃契約之意思表示，該存證信函於113年6月18日送達被告（營司簡調字卷第59至62頁、營簡字卷第29至32頁），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6條第2項之約定，系爭租賃契約於113年7月18日終止。被告並已於113年9月11日遷離系爭房屋。
　㈢被告於承租期間積欠之水電費共計18,452元，被告同意給付。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關於水電費部分：
　　原告主張被告應自行負擔承租系爭房屋期間所生之水費及電費，且被告迄今尚積欠水電費共計18,452元等事實，為被告自認（營簡字卷第70頁），自堪信為真實，是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5條之約定，請求被告給付水電費共計18,45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關於損害賠償部分：
　⒈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1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主張被告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致系爭房屋毀損，應賠償原告所受損害96,000元等語，此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自應由原告就其所主張上開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⒉經查，系爭租賃契約第11條第2項、第3項約定：「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使用租賃住宅；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住宅毀損或滅失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租賃住宅之性質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營司簡調字卷第24頁），而觀諸原告所提出之照片及估價單（營司簡調字卷第47頁、營簡字卷第49至51頁），僅能認定被告在系爭房屋經營餐廳之外觀及原告於113年9月14日支出全室油漆費用85,000元、居家清潔費用11,000元等事實，無從遽認被告經營「擺渡食堂」而在系爭房屋1樓外面吊掛帆布之行為已致系爭房屋毀損及被告確有如原告所主張在系爭房屋1樓增設木板裝潢而致系爭房屋毀損之情事，原告復未舉出其他證據以實其說，是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11條第2項、第3項之約定，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尚無足採，原告據此請求被告給付96,000元及法定遲延利息，應無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租賃契約第5條約定，請求被告給付18,452元及自113年12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法定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併此敘明。
七、本件就原告勝訴部分，係屬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訴訟適用簡易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同法第38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柳營簡易庭
　　　　　　　　　　　　　　　　　法　官　吳彥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
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
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但育緗
 


